
《会计学》第二专业教学培养方案
（管理学院）

2019 年 9 月（秋季）执行

一、培养要求：
要求学生基本掌握管理学、经济学和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握会计学的定性

和定量分析基本方法。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扎实会计专业知识和解决会计实际问题能力的复合

型人才。

二、学分要求：
选本专业为第二专业的学生必须预修满 4 学分以上高等数学类课程，含本学期（2019

年上学期）正在修读课程，并修满本教学计划规定的 42学分（含预修 4 学分），其中专业

必修课 33 学分，专业选修课 5 学分。成绩合格者可颁发“会计学”（第二）专业证书。

三、课程设置：

1．专业必修课（33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开课院系

会计学 969.001.1 3 3 1 会计系

税法 942.004.1 3 3 1 会计系

财务管理 969.003.1 3 3 1 会计系

成本管理会计 942.002.1 3 3 2 会计系

中级财务会计（上） 942.001.1 3 3 2 会计系

中级财务会计（下） 942.001.2 3 3 3 会计系

国际会计 942.006.1 3 3 3 会计系

中级财务管理 942.010.1 3 3 3 会计系

审计 942.005.1 3 3 4 会计系

高级财务会计 942.003.1 3 3 4 会计系

财务报表分析 942.018.1 3 3 4 会计系

2． 专业选修课（5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开课院系

税务会计 942.007.1 2 2 2 会计系

会计专题研究 942.017.1 3 3 4 会计系

会计职业道德 942.009.1 2 2 春秋 会计系

公司治理与资

本市场

942.024.1 2 2 春秋 会计系

注：下列课程为修读二专业前已预修学分转换课程（4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高等数学 (上) 942.013.1 4 修读二

专业前已

预修学分

转换课程

高等数学 （下） 942.013.2 4
数学分析 (上) 942.014.1 4
数学分析 （下） 942.014.2 4


